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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无法达成关于维持与现有水平实质上相当的让步水平的协议时，提议采取该措施
的方将有权这样做，而受其影响的方则可以自由修改协议中承担的等效承诺，其方式为
该方在采取保障措施后，在实施该修改承诺前三十（30）天通知。

出口方将有最多六十（60）天的期限，自进口方采取保障措施之日起计算，以进行
这些让步的修改。

CAPITULO�VI

商业不正当行为
Artículo�VI-1.-�在实施旨在抵消不公平贸易损害的补偿措施或反倾销措施时，缔约

方应遵守1994年关贸总协定、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适用协定以及补贴和补
偿措施协定（均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一部分）的规定。

缔约方将依据前文所述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程序，适用其关于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立
法。缔约方将通过各自主管部门进行调查。

第六条之二。-�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正在从第三国进口倾销或补贴的货物，且这些
进口影响其出口，该方可以通过委员会提出磋商请求，以了解这些货物的进口条件。对
于倾销情况，该方可以评估向该第三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可行性。

被磋商方应在不超过十五（15）个营业日内对磋商请求给予适当考虑和答复。磋商
将在缔约方商定的地点进行，其进展和结论将通知委员会。

第七章
经济合作

第�VII-1�条。缔约方之间的经济合作活动将根据各方的国家及部门发展计划和政策、
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目标和计划，以及现有的互补可能性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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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VII-2�条。缔约方将根据协议支持传播和商业促进计划及任务，便利官方和私人使
团的活动、组织博览会和展览会、举办信息研讨会、进行市场研究及其他旨在充分利用关
税优惠及商业事项中商定程序所提供的机遇的行动。

第�VII-3�条。-�缔约方将促进协调和补充两国工业活动的措施，以刺激缔约方经济
不同部门的共同投资。

第�VII-4�条。-�双方将促进尽可能加强相互交流，特别是在空运和海运货物运输方面，
以便利贸易并巩固缔约方之间的整合进程。

第六章
技术规范、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第�VIII-1�条。-�本章适用于缔约方的技术规范、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可能

直接或间接影响缔约方之间货物或服务贸易的相关措施。本章不适用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
施。

第八条-2.-�各方应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OTC协定）中规定的条款进行管理，该
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一部分。

第八条-3.-�每一方可以设定其认为适当的保护水平，以实现其合法目标，且不以造成
缔约方之间贸易不必要的障碍为目的。同时，每一方可以制定、采用或维持确保其技术规
范、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遵守所需的措施。

第八条-4.-�每一方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且不迟于通知其国民，关于技术法规或
合格评定程序的采用或修改，并附带向世界贸易组织的通知，至少应在采用或修改措施
及措施生效前六十（60）天，以便有关人员熟悉该措施。

该通知不适用于具有法律性质或法律规定的措施。
第八条-5.-�每一方，应另一方的要求，提供关于技术规范、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的制定和清单的信息。
第八条-6.-�应一方的要求，另一方：


